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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股东彭小青、陈东松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名臣健康” ）于近日收到公司公司董

事、高管彭小青、陈东松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持有本公司股份171.85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01� %）的董事、高管彭小青计划在计划未来六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42.9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5%）。

持有本公司股份138.53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81� %）的董事、高管陈东松计划在计划未来六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34.6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0%）。

以上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77.5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5%）。 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

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彭小青、陈东松

2、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持有股份数量（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彭小青 171.85 1.01%

2 陈东松 138.53 0.81%

合计 310.38 1.8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发行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序号 股东全称 预计所减持股份数量（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彭小青 42.9 0.25%

2 陈东松 34.6 0.20%

合计 77.5 0.45%

注：若在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

的1%。 彭小青、陈东松本次拟减持数量未超过其未来6个月内在担任董事、高管期间本人持有的名臣健

康可转让股份总数的25%。

4、减持期间：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

内进行；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进行。

5、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

整）。

三、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股东彭小青、陈东松承诺：（1）自名臣健康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名臣健康股份，也不由名臣健康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2）

本人在前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股票，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名臣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 名臣健康上市后6个月内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

（2018年6月18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名臣健康的股票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如遇

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3）本人在担任名臣健康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名臣健康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名臣健康股份总数的25％。 （4）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名臣健康股份。本人如在名臣健康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则自

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名臣健康股份；如在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第

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 则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名

臣健康股份。（5）为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促进证券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现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监管要求，就所持股份减持事宜，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日，彭小青、陈东松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上述股东无尚

未到期的股份锁定承诺， 其持有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已于2018年12月18日解除限售。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彭小青、陈东松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3、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关于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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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千骥生物医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骥创投” ）持有上海澳

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1,05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8.29%，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54,500股。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11月1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公司股东千骥创投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4,400,30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30%。 千骥创投已

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政策备案申请， 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

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通过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公司于2022年11月22日收到公司股东千骥创投的告知函，2022年11月21日至2022年11月22日，千

骥创投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2,20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 本次减持计划

数量已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千骥创投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8,854,300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8.29%减少至6.6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千骥生物医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1,054,500 8.29% IPO前取得：11,054,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上海千骥生

物医药创业

投资有限公

司

2,200,200 1.65%

2022/11/21 ～

2022/11/22

大宗交易 55.72-57.86 124,942,510.00 8,854,300 6.64%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5%以上股东千骥创投因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上海千骥生物医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909号3号楼305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2/11/21至2022/11/22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大宗交易 2022/11/21至2022/11/22 人民币普通股 2,200,200 1.65

合计 - - 2,200,200 1.65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

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千骥生物医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11,054,500 8.29 8,854,300 6.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054,500 8.29 8,854,300 6.64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其它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六、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

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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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武汉健民资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8日与浙江华方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方资产” ）签署了《武汉健民资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权益转让协议》，公司以0

元人民币受让华方资产持有的武汉健民资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健民资本” ）40.68%的

财产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金额为12,000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9日披露的《亚宝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武汉健民资本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财产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8）。

（二）对外投资出资进展

健民资本于2017年10月23日成立，认缴规模29,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27,

458万元。其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2,000万元，实缴出资12,000万元；健民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00万元，实缴出资10,000万元；杭州巨鲸道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6,000万元，实缴出资5,308万元；浙江华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350万元，实缴出资0元；武汉

华方乐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50万元，实缴出资150万元。

（三）对外投资历史变更情况

健民资本无历史变更。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投资项目

截至本公告日， 健民资本的实缴出资主要用于投资武汉华方健民医潮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华方健民医潮基金” ）,华方健民医潮基金目前进入退出期，已投资项目14个，投资领域为

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健民资本变更情况

根据《合伙企业法》及健民资本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健民资本于2022年11月22日召开了合伙人

会议，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做出如下变更：

1.健民资本现执行事务合伙人武汉华方乐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变更为罗王倩先生。

2.延长健民资本存续期至2024年10月22日。

3.经健民资本全体合伙人同意，决定对健民资本未实缴的出资做减资处理：

减资前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万元）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40.6780% 12,000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33.8983% 10,000

杭州巨鲸道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0 20.3390% 5,308

浙江华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50 5.0848% 0

武汉华方乐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 0.5085% 150

合计 29,500 100% 27,458

减资后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万元）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43.7031% 12,000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36.4193% 10,000

杭州巨鲸道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08 19.3313% 5,308

武汉华方乐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 0.5463% 150

合计 27,458 100% 27,458

除上述内容外，健民资本无其他变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作为健民资本的有限合伙人，投资过程中将会面临宏观经济、营运风险、管理风险、法律与政策

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等风险，所投资的项目受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投资方案等

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健民资本后续情况，并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003042� � �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2022-065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青岛创信海洋经济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截至2022年10月31日，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农联

合” ）股东青岛创信海洋经济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已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

易的方式将持有公司股份比例降至5%以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持股5%以上大股东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股份至低于5%，自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5%之日起90个

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继续减持的，仍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有关大股东减持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青岛创信海洋经济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199,61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3512%。 上述股东计划在11月23日至2023年

1月29日期间，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350,060股，即不超过本公司

总股本的2.3512%。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500,46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512%，计划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即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1

月2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849,6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计划减持期间为

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即2022年11月23日至2023年1月29日。

公司于2022年11月22日收到股东青岛创信海洋经济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

人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青岛创信海洋经济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创信” ）、深圳市华信

睿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信睿诚” ）、深圳市恒鑫汇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恒鑫汇诚” ）、聊城鲁信新材料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鲁信新材料” ）、潍

坊鲁信康大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鲁信康大” ）、山东省鲁信资本市场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鲁信资本市场” ）、山东省鲁信工业转型升级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鲁信工业转型” ）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创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6,199,61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3512%，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青岛创信 2,110,500 1.4813%

华信睿诚 485,270 0.3406%

恒鑫汇诚 890,686 0.6251%

鲁信新材料 492,040 0.3453%

鲁信康大 831,100 0.5833%

鲁信资本市场 602,700 0.4230%

鲁信工业转型 787,320 0.5526%

合计 6,199,616 4.351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企业经营发展需要。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减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

4、减持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减持时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

之后进行，即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1月2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时间为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即2022年11月23日至2023年1月29日。

5、 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青岛创信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500,

460股，即不超过中农联合总股本的0.3512%；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1%。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849,600股，即不超过中农联合总股本的

2%；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青岛创信及其一致行动人华信睿诚、恒鑫汇诚、鲁信新材料、鲁信康大、鲁信资本市场、鲁信工业转

型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做承诺如下：

1、自中农联合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中农联合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中农联合回购该等股份。

2、 本企业减持中农联合股份时， 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实施。 若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本企业减持中农

联合股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企业承诺将严格遵守本企业减持中农联合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创信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东青岛创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属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

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价格、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是否按期实施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督促青岛创信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依法依规减持公司股份。

4、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青岛创信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603163� � �证券简称：圣晖集成 公告编号：2022-011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001,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梁进利先生主持会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志豪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萧静霞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01,5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01,50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01,500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01,500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01,50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505,700 100 0 0 0 0

2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505,700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计投票议案，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炜、黄鹂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圣晖集成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审议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75� � � � � � �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2022-052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华融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股东中国华融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从45,691,924股减少至33,994,824股，

持股比例从5%减少至3.72%。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情况发生变化。

兹述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 ）于2022年11月15日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熊猫” 或“公司” ）股份6,463,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71%，其具体内容及《南京熊猫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6日刊载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有关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22日收到中国华融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5774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成立日期 1999年11月1日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

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

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

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1999年11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中国华融于2022年11月2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697,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 本次减持完成后，中国华融持有公司股份33,994,8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2%，具体变动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华融 大宗交易 2022年11�月21日 10.95 11,697,100 1.28%

3、股东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华融

合计持有股份 45,691,924 5.00 33,994,824 3.72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45,691,924 5.00 33,994,824 3.72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

市场交易情况、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减持，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

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3106� � �证券简称：恒银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1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八道30号 恒银金融科技园A座五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4,645,3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52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江浩然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

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孙卫军先生、赵息女士、高立里先生，董事王伟先生通

过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王伟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45,3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2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洁、钟茹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61� �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2022-075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平安西二街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47,5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晓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黄博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彭润中独立董事、李宝常独

立董事、张云燕独立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现场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副总经理刘磊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隼先生、财务总监傅琳雁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向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迎宾大道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7,595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7,595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股份锁定承诺由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继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7,595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由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承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7,595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有关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7,595 100.00 0 0.00 0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向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迎

宾大道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5,727,595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南昌市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

案》

5,727,595 100.00 0 0.00 0 0.00

3

《关于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股份

锁定承诺由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承继的议案》

5,727,595 100.00 0 0.00 0 0.00

4

《关于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由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承继的议案》

5,727,595 100.00 0 0.00 0 0.00

5

《关于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

具避免同业竞争有关承诺的议案》

5,727,595 100.00 0 0.00 0 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海涛律师、王宁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3日


